
盈江县教育局关于印发《盈江县城区义务教育阶段小学划片招生及初中免试入学2018年实施细则》的通知

盈教发〔2018〕65号
全县各中小学校（园）：
现将《盈江县城区义务教育阶段小学划片招生及初中免试入学2018年实施细则》印发给你们，请认真贯彻落实。
附件：盈江县城区义务教育阶段小学划片招生及初中免试
入学2018年实施细则
 盈江县教育局

2018年5月15日
附件：

盈江县城区义务教育阶段小学划片招生及

初中免试入学2018年实施细则
为促进城区义务教育阶段学校均衡发展，根据《盈江县人民政府办公室关于印发盈江县城区义务教育阶段小学划片招生及初中免试入学实施方案（试行）的通知》（盈政办发〔2018〕68号）（以下简称方案），制定本实施细则。
一、招生名额
㈠小学：
2018年秋季小学招生计划表

	学  校
	教学班
	每班人数
	总人数

	盈江县第一小学
	9
	45
	405

	盈江县第二小学
	4
	45
	180

	盈江县民族小学
	4
	45
	180

	盈江县第五小学
	2
	45
	90

	合  计
	19
	
	855


㈡初中：

2018年秋季初中招生计划表

	学校
	教学班
	每班人数
	总人数
	备注

	盈江县民族完全中学
	8
	45
	360
	按照比例面向城区参加随机派位的9所小学招收90名毕业生

	盈江县民族初级中学
	8
	50
	400
	

	盈江县第一初级中学
	12
	50
	600
	

	合计
	28
	
	1360
	


二、小学入学对象确定及招生工作程序
㈠小学入学对象确定

1.认定适龄儿童入学资格。凡年满6周岁（2012年8月31日前出生，含8月31日）的儿童不分性别、民族、种族、家庭财产状况、宗教信仰等，按照方案规定，到所划教学区对应学校进行报名登记；因身体原因申请缓学、免学的，应当附具县级以上医疗机构的证明，向学校提出书面申请，经县教育局审核备案后，可延缓或免予入学；凡经相关单位鉴定，认为不适应随班就读且存在争议的盈江户籍智障、听障、视障、脑瘫、自闭症等适龄儿童，鼓励到德宏州特殊教育学校或盈江县特殊教育学校就读。

2.适龄儿童入学报名。根据实施方案划定的招生范围，持相关证件到所属片区小学登记报名。同时，为减轻县第一小学招生压力，鼓励划定为县第一小学招生片区内的适龄儿童在随机派位前自愿选择除县第一小学以外的城区学校就读，随机派位结果一旦产生，将不做任何调整。思浪小学、拉洪小学、蛮丙小学原招生范围不变，大庄小学继续暂停招生。

3.确定适龄儿童就读学校。学校和有关部门核验适龄儿童申请就读材料，对符合就读条件的安排学位。对报名人数等于或少于招生指标的学校，由学校按登记、审核、公示程序安排学位；对报名人数超过招生指标数的学校根据户籍、房产和与所划定的教学区关系，分批次进行招录。

第一批招录城市规划区内户籍、房产与所划定教学区一致的适龄儿童；

第二批招录城市规划区内户籍与所划定教学区一致，但房产与教学区不一致的适龄儿童；

第三批招录城市规划区内户籍与所划定教学区不一致，但房产与教学区一致的适龄儿童；

第四批招录本县乡镇户口，且房产或经营区与所划定教学区一致的适龄儿童；

第五批招录县外户口，且房产或经营区与所划定教学区一致的外来随迁子女。

第六批（针对县民小）招录无户口、无房产或经营区与所划定教学区一致，且在划定教学区购房、长期居住或经商三年以上的外来随迁子女。

按照以上招录顺序，在分批录取过程中，当上一批招生后有剩余招生指标的，则启动下一批招生；当录取到某一批次适龄儿童时，如果报名人数已超过该校招生指标，则该批次适龄儿童需根据剩余招生指标数进行该批的随机派位。县第一小学招生范围内的学生不能进入县第一小学就读的，进行第二次志愿报名到县第二小学或县民族小学就读；如果县第二小学和县民族小学超过招生指标的，再进行随机派位到县第五小学就读。

适龄儿童随机派位时间、顺序及地点。

县第一小学于8月7日上午8:30开始随机派位工作；

根据报名情况县民族小学或县第二小学于8月8日上午8:30开始随机派位工作，未被随机派位到的学生由县教育局统筹安排到县第五小学、勐町小学等学校就读。

地点：县第一小学阶梯教室。

4.为推进义务教育均衡发展，一年级学生按照班额数随机派位编班。

㈡小学招生工作程序

1.适龄儿童报名时间及地点：
县第一小学于7月26日—27日在校园内组织报名登记工作，上午8:00—12:00，下午2:30—6:00；

县民族小学于7月30日在校园内组织报名登记工作，上午8:00—12:00，下午2:30—6:00；

县第二小学于7月31日在校园内组织报名登记工作，上午8:00—12:00，下午2:30—6:00。

县第五小学于8月1日下午在校园内组织报名登记工作，下午2:30—6:00。

2.适龄儿童报名所需材料：
城区规划区适龄儿童：户口簿、房产证；

县内乡镇户籍适龄儿童：户口簿、房产证或经营许可证；

县外适龄儿童：户口簿、房产证或经营许可证；

以上证件均需验证原件，交复印件。

经营区：经营许可证核定的经营地点且相关经营人员在该区域经营一年以上者视为有效，即2017年9月1日以前开始经营。

根据方案参与招生材料的认证及审核部门为县教育局、县公安局、县国土资源局、县住房和城乡建设局、县工商局。

3.发放义务教育入学通知书。小学适龄儿童监护人于2018年8月15日到各校领取入学通知书，学生持入学通知书在规定时间内到指定校区报到注册。

4.学生学籍注册。新招录学生在开学一月内在学籍系统建立学生学籍。

三、初中招生对象确定及招生工作程序

㈠初中招生对象确定

1.认定小学毕业生学籍。小学毕业水平测试后，城区9所小学于6月28日前将毕业生名单报教育局基础教育股，由基础教育股对毕业生学籍进行审核认定，审核确认后将名单返回原学校，对审核到的无学籍学生安排回原学籍所在地就读初中。

2.填报志愿及材料审核。
城区9所小学毕业生监护人于7月9日持学生户口簿到原毕业学校填报志愿，递交填报志愿的学校对报名新生户籍材料进行审核（验原件，交复印件）。

每名学生只能填报盈江县民族初级中学及盈江县第一初级中学中的一所学校。

学校在检验户口真实性后，按户籍类别统计、汇总，于7月11日—17日公示报名人数及名单，并接受举报和来访。

3.确定就读初中学校。
对报名学生人数少于或等于招生指标数的学校，学生直接安排学位。报名学生人数多于招生指标数的学校，以随机派位的方式确定学生就读学校。

第一批，在400名招生人数中按70%的比例以随机派位方式招收盈江县第一小学、盈江县民族小学及城关校区（盈江县第二小学、盈江县第五小学、平原镇大庄小学、平原镇蛮丙小学、平原镇思浪小学、平原镇勐町小学、平原镇拉洪小学）就读的平原镇户籍小学毕业生280人；

第二批，在400名招生人数中按20%的比例以随机派位方式招收在盈江县第一小学、盈江县民族小学及城关校区就读的除平原镇以外各乡镇户籍小学毕业生80人；

第三批，在400名招生人数中按10%的比例以随机派位方式招收在盈江县第一小学、盈江县民族小学及城关校区的县外户籍小学毕业生40人。

盈江县第三小学毕业生整体移交县第二初级中学；盈江县第四小学毕业生整体移交县第一初级中学。

4.在县外就读学生，若申请转入城区初中就读的，于2018年7月30日前持户口簿及就读学校开具的当地教育部门签章转学申请表到盈江县教育局基础教育股审核，符合就读条件的，统筹安排到盈江县第一初级中学就读。外来务工人员子女小学毕业后可选择回户籍所在地初中就读，教育局将为其办理转学手续。

5.为推进义务教育均衡发展，七年级学生按照班额数随机派位编班。
㈡初中招生工作程序

1.学生报名地点及时间
盈江县第一小学、盈江县第二小学、盈江县民族小学、盈江县第五小学、大庄小学、勐町小学、蛮丙小学、拉洪小学、思浪小学于2018年7月9日上午8:00—12:00，下午2:30—6:00在各学校报名。7月11日—17日公示填报志愿名单，若出现争议情况，由仲裁组做出最终仲裁所属批次。未参加填报志愿的毕业生视为放弃随机派位，将直接安排到盈江县第一初级中学就读。

随机派位领导小组于7月30日上午11:00前最终确定户籍类别学生。

2.学生报名所需材料：小学毕业生户口簿。户口簿需验原件，交复印件。

3.学生随机派位的时间及地点：2018年8月2日上午9:00—12:00在盈江县第一小学阶梯教室进行随机派位工作。

4.发放义务教育入学通知书。盈江县民族初级中学和盈江县第一初级中学于2018年8月3日—4日组织发放盈江县城区9所小学毕业生义务教育入学通知书，学生持入学通知书在规定时间内到指定学校报到注册。

5.学生学籍注册。盈江县民族初级中学和盈江县第一初级中学在开学后一周内在学籍系统建立学生学籍。

四、随机派位

㈠参会人员

1.参会领导：县委、县政府、县人大、县政协领导
2.监督组：县、乡人大代表、政协委员、家长代表，纪委工作人员、公证人员、信访局工作人员，负责全程监督随机派位过程。
3.家长代表：小学毕业升初中家长代表为200人。
㈡家长代表及主持人产生的方式

1.小学适龄儿童家长代表为符合入学条件和随机派位批次的监护人。
2.小学毕业升初中家长代表:自愿参加随机派位的家长在7月4日小学升入初中填报志愿时，可同时报名参加随机派位工作现场会。报名的家长必须保证能按时参加随机派位工作，报名时需填报盈江县城区义务教育阶段小学划片招生及初中免试入学随机派位工作现场会申请表，报名时需提供姓名、性别、年龄、民族、职业、公民身份号码、工作单位及职务、联系电话。如果申请参加现场会的家长人数大于家长代表名额则以摇号的方式确定家长代表。确定家长代表后，学校向家长发放家长代表邀请函，收到邀请函的家长方可参加随机派位现场会，并凭邀请函入场。
3.主持人由县纪委监察局确定。
㈢ 随机派位工作程序

1.参会人员入场。7:30—8:00参会人员签到后按顺序入场，根据座位安排表在引领人员的指引下对号入座。
2.主持人介绍工作程序，强调会场纪律。
3.检验随机派位软件。由县纪委监察局工作人员在入场就坐家长代表中随机抽取20位家长身份证，现场演示随机派位软件，再从20位家长代表中随机抽取7名家长代表作为督导组的家长代表，共同监督随机派位工作。在监督人员监督下，将临时抽取的20位家长身份证交由工作人员现场录入随机派位系统，再随机抽取1位人员发出指令“准备—开始—停”， 依次进行三次随机派位检验，将三次的派位结果都在现场大屏幕显示。主要目的是现场检验计算机随机派位系统是否能正常运行并达到随机派位的效果。
4.正式随机派位。在监督人员的监督下，由资格审查组和纪检监督人员将该随机派位批次的学生信息现场交由工作人员导入随机派位系统。现场由主持人随机抽取一名到场参会人员发出实施随机派位指令“准备—开始—停”，每次派位结果都在现场大屏幕显示，该批次派位结束后，现场打印出学生派位结果名单，相关部门加盖公章，投影公示。公证人员宣读公证词后将随机派位结果名单电子版公布到盈江县人民政府信息公开门户网和盈江县教育局网，纸质版交由县监察局保管。每一批次派位工作程序都遵循以上程序进行。
㈣纪律要求

1.与会人员提前15分钟入场。进入会场后抓紧时间对号入座，禁止在会场内吸烟和大声喧哗，禁止与会人员早退。
2.禁止将易燃易爆物品、管制刀具等危险物品带入会场。
3.会议期间要将手机关闭或设置到静音状态，不得随意接听电话，确需接听电话的，要离开会场。
4.会议期间除会议工作人员外，禁止在会场内随意走动。
5.与会人员应保持会场清洁卫生、严禁乱丢杂物。
五、其他说明

享受特殊优惠政策人员需在报名时一并提交优惠证明材料，所提交的材料必须是真实材料，如提供虚假证明材料的，不保证就近入学。外来随迁子女不符合就读条件或提供虚假证明材料的，将不安排在盈江县城区学校就读。
附件：1.盈江县城区小学毕业生升初中报名志愿表
2.盈江县城区规划区小学就读学校报名表
3.《盈江县2018年城区义务教育阶段小学划片招生

及初中免试入学》随机派位现场会申请表
附件1：

盈江县城区小学毕业生升初中报名志愿表
	姓 名
	
	性别
	
	出生年月日
	

	户籍所在地派出所
	
	户籍性质
	
	小学就读学校
	

	家庭住址
	

	监护人情况

	姓名
	工作单位
	联系电话

	父
	
	

	母
	
	

	报考初中志愿
	

	填报学校批次
	
	家长签名
	


填表说明：1.出生年月日栏填写格式为：20XX年XX月XX日，如“2002年08月20日”；2.户籍所在地派出所栏填写格式为：平原城区户籍盈江县XX派出所，如“盈江县勐腊派出所”；盈江县乡镇户籍盈江县XX乡（镇）派出所，如“盈江县旧城镇派出所”;县外户籍要填写县市名称，省外户籍要填写省份名称；3.户籍性质栏填写城镇或农村；4.填报初中志愿栏填写县民族初级中学校或盈江县第一初级中学。

附件2：

盈江县城区规划区小学就读学校报名表

	姓 名
	
	性别
	
	出生年月日
	

	户籍所在地派出所
	
	户籍性质
	
	填报学校
	

	家庭住址及房产
	

	营业执照地址
	

	监护人情况

	姓名
	工作单位
	联系电话

	父
	
	

	母
	
	

	填报学校批次
	
	家长签名
	


填表说明：1.出生年月日栏填写格式为：20XX年XX月XX日，如“2002年08月20日”；2.户籍所在地派出所栏填写格式为：平原城区户籍盈江县XX派出所，如“盈江县勐腊派出所”；盈江县乡镇户籍盈江县XX乡（镇）派出所，如“盈江县旧城镇派出所”;县外户籍要填写县市名称，省外户籍要填写省份名称；3.户籍性质栏填写城镇或农村；4.填报学校栏填写县民族小学或盈江县第五小学；盈江县第一小学或盈江第二小学。5、家庭住址及房产填写需要写清社区、门牌号及房产与适龄儿童的关系，如“永盛路5号，房产属于父亲”；6、填报学校批次需要根据批次关系确定后由家长确认后签名。
附件3：

《盈江县2018年城区义务教育阶段小学划片招生及初中免试入学》随机派位现场会申请表
	姓   名
	

	性   别
	

	年   龄
	

	民   族
	

	职   业
	

	文化程度
	

	公民身份号码
	

	工作单位及职务
	

	通信地址
	

	邮政编码
	

	联系电话
	手机
	座机

	人大代表、政协委员
（注明身份所属机关）
	

	报名参会理由
	




